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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膜移植的，也有 581 人。 

二、國內器官捐贈觀念在名人、媒體宣導下，雖日漸為民眾所接受，有近七成民眾表示、願意

捐贈器官，但實際在健保卡上、註明意願的人，卻不到 1%。甚至許多已註記器官捐贈的民

眾，臨終時家屬仍然堅決反對摘下器官、遺愛人間。讓許多苦苦等待器官移植欲獲重生的

病患，因遲遲等不到合適器官抱憾而逝。 

三、依《全民健康保險法》現行條文規定，被保險人除屬重大傷病的相關治療外，都需自行負

擔該次住院診療及手術部分費用。目前各移植勸募醫院為推廣器官捐贈，大多會提撥社福

基金或採喪葬補助方式，補貼器捐者的醫療費用自付額，但仍有非勸募醫院會向家屬索取

相關醫療費用，讓家屬有做愛心還需付費的質疑。 

四、為鼓勵器官捐贈，讓更多等待移植病患得以延續生命，本席建請衛生福利部將器官捐贈列

入重大傷病項目，讓同意並完成器官捐贈的腦死病人，於該次器捐前的相關醫療費用，可

全數由健保支付，免付部分負擔。不但減輕病家經濟負擔，亦能免除極少數非移植勸募醫

院向病家索取醫療費用的「尷尬場面」。 

（二十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國人日常生活中，反式脂肪的食物於市

面上廣泛販售，但是攝取過量的反式脂肪易導致心血管疾病，

其機率是飽和脂肪的 3 到 5 倍。依現行〈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

示規範〉規定，反式脂肪只要符合「每 100 公克之固體或每 100
毫升之液體中不超過 0.3 公克」之條件，就得以「0」含量標示

。因此，許多業者以低於 100 公克為含量基準計算，使反式脂

肪含量低於 0.3 公克以下，藉此規避標示規範，使食品包裝上標

示為零，進而誤導消費者。故本席建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，盡

速針對〈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〉研議修改，得以食品中

總脂肪量的百分比為規範，或要求業者明確標示出食品中所有

「反式脂肪的含量」，以避免業者取巧，進而保障消費者的權

益及國人健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我國食品法規：反式脂肪係指食用油經部分氫化過程所形成的非共軛反式脂肪酸。日常

飲食中，常會用到反式脂肪的食物種類包括酥皮、奶油、瑪琪琳、奶精等，它們可以製作

成西點、巧克力、珍珠奶茶等食物，反式脂肪酸的使用與在我們生活中處處可見。和其他

飲食中所攝取的脂肪不同，反式脂肪對健康有害，是人體不必要的營養素。食用反式脂肪

將會提高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的機率；肝臟無法代謝反式脂肪，也是導致高血脂、脂肪肝

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世界衛生組織亦建議反式脂肪的攝取量應降至最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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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國際間，許多國家要求食品製造商必須在產品上標注是否含有反式脂肪，例如丹麥明文

限制反式脂肪的含量在 2%以下、瑞典是 5%、法國則 3.8%；美國紐約市從 2007 年 7 月 1 日

開始，逐步禁止餐廳使用反式脂肪，2008 年 7 月 1 日起則全面禁用。而我國依現行〈市售

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〉規定：「每 100 公克之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反式脂肪量

不超過 0.3 公克之條件，得以『0』標示。」 

三、目前有許多業者以低於 100 公克為含量基準計算，使反式脂肪含量低於 0.3 公克以下，藉此

規避標示規範，進而誤導消費者，例如該產品為 50 公克，假定反式脂肪每 50 公克含量為

0.2 公克，其反式脂肪即可標示為「0」含量，事實上消費者若食用該產品一百公克，即食

用了 0.6 公克的反式脂肪。再者，含有少量反式脂肪的食品仍然可以標示為「0」含量，是

否使消費者有足夠的審視標準來決定是否要購買該類產品。故本席建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

，盡速針對〈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〉研議修改。 

（二十一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鑑於代理孕母法制化從民國 93 年公民會議

討論至今全無下文，而國內仍有超過 5 千至 1 萬對夫妻因子

宮病變而難以透過自己的身體懷孕，也沒有豐厚資金前往國

外尋求代孕，導致許多台面下代孕案件不斷出現，也產生嚴

重糾紛。政府應在情況氾濫到不可收拾前，積極立法進行高

度管理，以保障不孕夫妻、胎兒與代孕者三方權益。故本席

建請衛生福利部儘速針對《人工生殖法》提出修法，有限度

的開放代理孕母，並以高度管理、嚴格執行的方式來保障不

孕夫妻、胎兒與代孕者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去年王芷蕾、連惠心赴美尋求代理孕母，做人成功案例，讓國內呼籲開放代理孕母的呼聲

不斷。根據醫界推估，目前的不孕症比例約占育齡期（22 歲～40 歲）的 10%～15%，亦即

台灣地區約有 30 萬左右的人口可能有不孕症狀，其中屬於女性子宮方面有受損者約佔不孕

婦女的 1～2 成，亦即約 5,000～10,000 人左右，難以透過自己的身體來懷孕生子，這些人

口將會是需要尋求代理孕母協助懷孕的高危險群。 

二、然囿於國內禁令，這些高達萬對的不孕夫妻只能透過私下管道尋求代孕。經濟能力好的遠

赴美國或泰、韓等鄰近國家，也有人在國內鋌而走險，只為一圓求子夢。以美國加州代理

孕母為例，從尋求孕母、做試管嬰兒、法律諮詢、取得孩子監護權，高達美金十萬元。而

印度、泰國等國家找人代孕，價位約台幣二百萬元上下。但近來則有民眾赴越南、柬埔寨

等較落後國家尋求代孕，因多數不合法，不少人求子失敗引發糾紛，卻無處申訴。 

三、目前明文禁止的國家包括德國、法國、新加坡，沒有明文但實質禁止的只有日本，而沒規


